108學年度校友會學藝獎獎學金申請表(行政處室用)
1、 鼓勵108.5.1～109.5.15期間參加校外比賽獲獎的學生申請學藝獎奬學金。
 獲獎類別包含：自然科學、數學、資訊、閱讀、文學、體育、藝術(音樂、美勞相關)

2、 可申請獎學金的主辦單位需為公家單位：
1. 教育部    2.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  3.公家單位(含福林社區發展協會)
3、 代表學校團體出賽獲獎者，由校內相關處室老師代為申請。
＊感謝各位的支持與配合！若無申請者，亦請於5月29日（星期五）前簽名交回。謝謝!
輔導室資料組
	           學藝獎獎學金申請表  認證老師：          老師

	班級
	學生
	成績
	主辦單位
	比賽項目
	得獎日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電子檔置於Z:/04輔導室/學藝獎學金/109，歡迎自行下載使用。
